
 

 

2026 蘭雅國小暑假自主學習活動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精神，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

理念，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並藉學校教育善誘學生啟動學習動機與

熱情，提升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讓每位學生皆能成為具備學習自我決定、

勇於探索新知、同儕攜手合作、共享智慧成果等核心素養，並讓未來生活更美

好的終身學習者。 

為鼓勵學生於暑假期間自主探索學習，培養自我學習與創造力，落實素養導向

教學理念，跨域展現表達、欣賞與表演的能力，提供學生展現自我與互相欣賞

的舞台，增進學生之多元素養與自信心，並鼓勵學生與親師生、同儕合作創作，

發展團隊合作與問題解決能力，期待各位同學能以個人、團隊或親子方式，共

襄盛舉。 

 

壹、送件須知 

一、 送件日期：115.09.01~115.09.11 

二、 送件地點：2F 圖書室 

三、 相關辦法：請參閱本校網站首頁【寒暑假自主學習】專區 

四、 各類作品規範：請參閱請參閱本校網站首頁【寒暑假自主學習】專區 

五、 作品授權：學生(家長)送件，即視為同意無償授權本校使用，包括並

不限於網站展覽、學校各類公布欄、各類社群平台、教學使用或代表

學校參加臺北市及全國比賽；不同意者必須於送件時主動提交書面告

知學校。 

六、 獎勵：各類活動擇優公開表揚，頒發獎狀及禮券(即享券或等值禮卷)。 

七、 有問題請洽本校教務處。 

 



 

 

貳、活動類別 

一、 美術比賽-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校內選拔 

1. 徵選類別：繪畫類、書法類、平面設計類、漫畫類、水墨畫類、 

版畫類 

2. 獎勵：(1)獲選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比賽，頒發獎狀及禮券 300 元。 

(2)未獲選者擇優約 100 件作品頒發獎狀及獎品(或禮券)。 

二、 深耕閱讀-自編故事劇本徵件 

1. 徵選類別：童話變奏曲、自編故事高手、小小編劇達人 

2. 獎勵：(1)獲特優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比賽，頒發獎狀及禮券 1000 元。 

(2)獲選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比賽，頒發獎狀及禮券 500 元。 

(3)獲臺北市特優，教育局頒發獎狀，並可參與電台錄音。 

(4)未獲選者擇優約 50 件作品頒發獎狀及獎品(或禮券)。 

3. 作品送件：請將影音檔送交本校 2F 圖書室 

4. 臺北市作品參考網站：

https://reading.tp.edu.tw/information.php?p_id=18 

 

 

 

 

 

 

 

 

https://reading.tp.edu.tw/information.php?p_id=18


蘭雅國小 115 學年度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校內初選實施辦法(學生版) 

1. 目的：為落實學校美術教育，增進學生美術創作素養，培養學生美術鑑賞能力並推

荐優秀作品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美術比賽，獲獎學生可再代表臺北市參加全

國美術比賽，並配合臺北市學生暑假自主學習政策，特訂定本辦法。 

2. 依據：115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實施要點。 

3. 比賽組別：規格如附件 

(1) 繪畫類：低年級組、中年級組、高年級組 

(2) 書法類：中年級組、高年級組 

(3) 平面設計類：中年級組、高年級組 

(4) 漫畫類：中年級組、高年級組 

(5) 水墨畫類：中年級組、高年級組 

(6) 版畫類：中年級組、高年級組 

4. 送件方式：115 年 8 月 31 日(一) ~ 9 月 11 日(五) ，送交 2F 圖書室。 

5. 送件件數：每生送件件數與類別皆不限，每件作品創作與指導教師各為 1 人。 

6. 獎勵：初選得獎作者由學校頒發獎狀與獎品鼓勵，並由評審團推荐優秀作品代表學

校參加臺北市比賽，獲獎學生可再代表臺北市參加全國美術比賽。 

7. 報名表：如下，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 

(1) 報名表用迴紋針別在作品背面右上方；禁止將報名表黏貼於作品。 

(2) 禁止於畫紙背面書寫學校、班級及姓名等資料。 

(3) 電子檔下載：本校網首頁/寒暑假學生自主學習專區 

 

115 學年度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校內初選～報名表 

            類           年級組 

姓名  

題目  

學校 
 _____ 年 _____ 班 (請填寫新學年度開學後在學班級) 

班級 

指導 

老師 

 

 

(限填就學學校教師，若無校內教師則填”無”) 
 

 

 

 



附件：作品類別及規格 
 

附註： 

1. 各類作品以創作為主，各類不得臨摹。 

2. 依全國比賽辦法，參賽作品如以玻璃裝裱及鋁框裝框者不收。 

3. 學生以 115 學年度的年級身分參加。(如 115 年 8 月 31 日參賽時為國小 3 年級，

必須以 3 年級身分參賽中年級組，不得以 2 年級身分參加低年級組。) 

4. 其中所指「約」的誤差範圍請以正負 3 公分內為宜。 

5. 如需紙本報名表，請洽 2 樓教務處。 

類別 參賽作品規格 

繪畫類 1.使用畫材及形式不拘，大小以四開(約 39 公分 54 公分)為原則，

一律不得裱裝。 

書法類 
(教務處提供宣紙) 

1. 一律採用素色宣紙（界格與否由參賽者自行決定）。 

2. 作品大小為對開（約 34 公分 135 公分），一律不得裱裝。對聯、

四屏、橫式、裝框、手卷不收。 

3. 作品需落款，但不可書寫校名 

4. 請依照教務處之規定落款。 

5. 如需宣紙請洽教務處。 

平面設計類 

1. 大小為四開（約 39 公分 54 公分），作品一律裝框，裝框後厚

度不得超過 10 公分，連作不收。 

2. 以生活環境與藝術為主題，得採用各類基本材料，並以平面設

計為限。 

3. 平面設計類參賽作品須有明確的主題，且具有功能性與目的性。 

漫畫類 

1. 參賽作品形式不拘，大小不超過四開圖畫紙（約 39 公分54 公

分）。一律不得裱裝。 

2. 參賽作品不限定主題。黑白、彩色不拘，作品形式單幅、多格

均可。 

3. 非必要文字不得出現於作品上，避免海報形式作品。 

水墨畫類 
(教務處提供宣紙) 

1. 大小為宣(棉)紙四開（約 35 公分70 公分），不得裱裝。 

2. 作品可落款，但不可書寫校名，凡書寫校名者一律不予評審。 

3. 如需宣紙請洽教務處。 

版畫類 

1. 大小以四開(約 39 公分 54 公分)為原則，一律不得裱裝。為預

防作品彼此黏貼之現象，得以透明膠片覆蓋。 

2. 一律在作品正面簽名，並寫上張數編號及畫題。 

                           範例： 1/20 ○○ 王小明 



115蘭雅國小推動兒童深耕閱讀 

自編故事劇本徵件比賽辦法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閱讀推動計畫作業要點。 

二、臺北市112至115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透過自編故事劇本創作競賽，提升閱讀的趣味性。 

二、鼓勵家長積極參與親子共讀活動，增進親子互動關係。 

三、鼓勵學生發揮共學精神，團體創作，激發多元智慧。 

參、參加對象：現在1至5年級在籍學生及學生家庭成員。 

伍、收件 

一、日期：自115年9月1日至115年9月11日，逾期恕不受理。 

二、收件方式：作品說明表（附表 B）及作者親簽授權書（附表 C），送2F 圖書館。 

三、報名限制：學生每人限報名1件作品。 

四、徵件項目 

年

級 

徵件

代號 

組

別 

主

題 
內    容 字數 

限制 

低 

年 

級 

1 

親

子

組 

童

話

變

奏

曲 

（一）每件作品以學生及其家庭成員（可包含父母、祖父母或其他長

輩親戚，兄弟姊妹及同學等不符資格）各1人組隊報名。 

（二）親子共同發揮想像力，將耳熟能詳童話故事改編創作短篇童話

例如灰姑娘、小紅帽、桃太郎、牛郎織女等，並請於報名表註

明故事出處，若非傳統童話故事請附故事原文、作者及出版

社，故事原文請附掃描電子檔。 

（三）可針對故事背景、人物角色、故事情節，創作出不同的童話。 

（四）文體不拘。 

800字 

以內 

中 

年 

級 

2 

親

子

組 

自

編

故

事

高

手 

（一）每件作品以學生及其家庭成員，可包含父母、祖父母或其他長

輩親戚，兄弟姊妹及同學等不符資格，各一人組隊報名。 

（二）親子從聽故事、解構故事，發揮想像力自編故事創作。 

（三）故事內容題材不拘，可為溫馨、趣味笑話、冒險、校園、科

幻或品格主題等。 

（四）文體不拘。 

1200字 

以內 

高 

年 

級 

3 

學

生

組 

小

小

編

劇

達

人 

（一）每件作品1至5位學生組隊報名參加，可混齡，但至少須有一位

高年級生。 

（二）鼓勵學生從聽故事、解構故事的元素，創意發想故事劇本。 

（三）作品以廣播劇型式呈現（請參考附件格式），內容題材不拘，

可為溫馨、趣味笑話、冒險、校園、科幻或品格主題等。 

2500字 

以內 



 

陸、注意事項 

一、本次徵件活動低年級及中年級組為親子共同創作，高年級組為學生共同創作。 

親子組每件作品以親子各一人為報名單位，所有參賽人員皆須參與錄音，以學生聲音為

主，家長聲音為輔。 

二、作品文本以 A4直式橫打，字體為標楷體12級字，字數限制為包含標點符號之上限，並須

錄製聲音檔。文本須為聲音檔之逐字稿，非聲音檔之摘要，不符規定則取消參賽資格。 

三、作品聲音檔只須單錄角色聲音，勿加入配樂或音效，並請存成 MP3格式，不符規定則取

消參賽資格。 

四、獲選代表本校送件臺北市比賽作品，得獎後將於臺北市官網公開發表，聲音檔為去識別

化以維護學生個人資料權益，禁止出現參賽者姓名、學校、班級……等可資識別之名

稱，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五、徵件作品可視故事需求夾雜多種語言，但不接受純外語之作品。 

六、改編作品內容採原創方式，禁止使用任何人工智慧（AI）工具創作，若作品涉及違反著

作權、查證使用 AI 創作或其他法律規範，作者須自負完全法律責任，一經檢舉則取消得

獎資格。 

七、獲得臺北市特優作品除獎勵外將另受邀至專業錄音室錄音後製。 

八、送件內容及其他補充事項，請見徵件須知（附件）。 

九、得獎作品之文字、錄音檔內容，需授權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建置於臺北市推動兒童深耕

閱讀網站，供師生點選運用，打破學習界線，增加作品分享，提升全市學童閱讀能力。 

柒、評審規準：內容45%、創意性25%、聲音表現30% 

捌、獎勵： 

一、 獲選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比賽，頒發獎狀及禮券1000元。 

二、 未獲選者擇優約50件作品頒發獎狀或禮券。 

 

 

 

 

 

 

 

 

 

 



附件 

小小編劇達人廣播劇劇本體範例 

 

劇名：北極熊放暑假 

＊第一幕 

時間：下課 

地點：教室 

人物：家家、小陶、小傑、小羽 

（學校鐘聲） 

旁白：北極熊-家家，一心期盼暑假趕快到，當結業式那天最後一節課的鐘聲響起，她忍

不住大聲歡呼。（歡呼聲）家家的好友們—小陶、小傑、小羽，收拾好書包，一臉

興奮地跑過來。 

（急速奔跑聲） 

小陶：家家，放暑假，你有什麼計畫呢？ 

家家：我計畫要到南極度假。 

小羽：（驚訝的語氣）什麼？南極？南極離北極應該有「好幾個十萬八千千千里」那麼遠

吧，我們又沒辦法學孫悟空翻個觔斗雲轉個幾圈就到南極，那怎麼去啊？ 

家家：俗話說：「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大家一起來想想辦法。 

小羽：我們可以學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方法-搭船到南極。 

家家、小陶、小傑異口同聲說：太久了吧！ 

 

【節錄改寫自106年度自編故事劇本徵件五年級優選作品「北極熊放暑假」】 

 

 

臺北市作品參考網站：https://reading.tp.edu.tw/information.php?p_id=18 

 

 

 

 

 

 

 

 

 



附表 B  每件作品填寫一份 

臺北市115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劇本徵件作品說明書 

作品名稱  徵件類別 

□童話變奏曲 

□自編故事高手 

□小小編劇達人 

學校名稱  聯絡箱號碼  

作者 

（低中年級1人為限，

高年級5人為限）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家長 

（低中年級1人為限） 
 

指導老師 

（以兩人為限） 
  

改編童話出處 

（僅低年級填寫，若非

傳統童話故事請附掃描

電子檔）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適用領域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其他 

角色分工 

（請註明各作者負責

錄音之角色） 

 

文字內容 

（文字內容須為聲音檔之逐字稿，非聲音檔之摘要，此欄可視需要自行延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表 C  每件作品填寫一份 

授權切結書 

 

  本人                                             

參加臺北市115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劇本徵

件活動之作品（作品名稱：                             ）確係本人自行完成

之創作，本人擁有完全著作權及其他法律上權利。日後若本作品

涉及違反著作權或其他法律規範，本人願負完全法律責任。 

有關參與徵選之作品，本人願無償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作

非營利用途使用，以利教育工作之推廣。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參賽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 

（請親筆簽名）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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